














第十一条 参与验收的专家和相关人员应遵循标准统一、程

序规范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，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。验收专

家的选聘、考核和专家费的发放严格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

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(试行)》 和 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外聘专家

劳务费管理办法》 执行。

第五章 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通过智能化验收的煤矿和选煤厂，应加强智能化

系统常态化运行管理，提高运行效率，持续推动智能化改造升级，

不断提升智能化水平。

第十三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

应将通过智能化验收的煤矿和配套选煤厂智能化系统运行情况

纳入日常监管监察范围，实行动态跟踪监管，推动煤矿智能化系

统常态化运行和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。

第六章 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负责解释。《评分方法》 在执行过

程中可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煤矿智能化建设相关标准、规范的修改

适时修订完善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2月 8日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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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矿和配套选煤厂智能化建设验收
     评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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